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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實務研判的挑戰與因應 

楊佩榮 

壹、前言 

兒少保護工作立意於保障兒童的人身

安全與身心發展，當家庭功能無法提供兒

少人身與健康的基本保障時，兒少保護資

源必以法令賦予的公權力介入處理有關兒

少安全與福祉的規劃。如世界多數國家，

在臺灣，兒少保護這個重要又具高度挑戰

性的任務是交由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職掌。 
民國 82 年《兒童福利法》正式納入兒

童不當對待及相關緊急保護與安置措施；

民國 92 年整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從舊法「有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即介入給

予保護，修正為不僅有立即危險，若有「危

險之虞」即能介入提供安置、輔導、支持

等家庭處遇措施；民國 100 年更名為《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針對家庭照

顧責任和社區通報責任再次修法（鄭麗

珍，2015）；民國 104 年條文內容修正規定

兒少保護通報案件篩檢分類分級。兒少保

護的修法沿革反映社會對兒少保護議題的

關注與重視，修法內容回應日趨複雜的社

會與家庭現狀，另一方面也反映兒少保護

社會工作者背負的時代重任。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賦

予兒少保護社工公權力在兒少有危險之虞

介入保障兒少的安全與健康，同時，與公

權力一體兩面的是社會對兒少保護地方主

管機關和兒少保護社工的責信要求。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少保

護工作的使命在於保障兒少安全，保護兒

少免於傷害，強化家庭的照護功能，並在

必要時，為了兒少身心健康的穩定發展，

創造原生家庭之外永續照護的其他可能

（徐雅嵐、廖美蓮，2015）。保障兒少的責

任是沉重的，每個決策皆牽動兒少和家庭

的福祉與未來，日益複雜的家庭脈絡考驗

兒少保護社工對家庭與兒少資訊的敏感

度、掌握度和介入的及時性。本篇論文嘗

試從兒少保護實務研判的複雜性闡述，進

而從人類認知思考的本質討論其對兒少保

護實務研判的影響，最後，提出因應人類

本質認知偏誤的具體建議，希冀透過對個

人、輿論、實務等偏誤因素的理解，提升

決策的客觀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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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兒少保護實務研判的挑戰 

兒少保護工作的使命是保障與保護兒

少基本身心安全與健康需求，實務研判有

關兒少安全、再次受虐風險和家庭照護功

能，基準皆以兒少最佳利益為中心；然，

何謂兒少最佳利益並沒有標準化的答案。

若追溯兒少保護的發展史，初期當兒少身

心有危險之虞，多採取安置的介入方式，

然安置對兒少與家庭衍生的創傷，促使兒

少保護重新審視兒少最佳利益的意涵，家

庭維繫、用愛包圍（wraparound）等促進

親職與家庭照護功能的方案因而衍生，兒

少保護希冀能在讓兒少受到最少傷害的狀

況下，保障兒少在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中成

長（Myers, 2011）。 
兒少最佳利益判準不易。調查兒少保

護通報時，多半會詢問多位與兒少相關的

家人、老師、鄰居或其他知曉兒少與家庭

狀況的重要關係人，各方觀察不一定一

致，甚而有相互矛盾的情形，這是因為各

方資訊均被自身價值觀點影響，且各方對

兒少和家庭的觀察可能侷限於特定場域

（Munro, 1996; Rossi, Schuerman, & Bud-
de, 1999）；兒少保護社工身兼公權力與福

利給付的雙重身分，也可能增加資訊獲得

的困難性，兒少、家人或熟悉兒少與家庭

的關係人可能會選擇性的向社工揭露資

訊。因此，做為兒少保護研判基礎的資訊

品質通常是片面或混亂沒有系統性的，甚

而有時可信度是存疑的。 
兒少保護實務研判的挑戰，首要是如

何耙梳這些矛盾龐雜的資訊，以達致一個

平衡兒少最少傷害與最佳利益的決策。目

前，實務研判多依據實務經驗，輔以諮詢

督導和同事（余漢儀，1997；許如悅、鄭

麗珍，2003；劉淑瓊、楊佩榮，2011）。

七位有二年到七年兒少保護工作年資的社

工曾接受許如悅和鄭麗珍（2003）的訪問，

分享各自在實務研判上與兒少安全有關的

關鍵因素，許如悅和鄭麗珍發現整體而言

透過實務經驗累積的研判因子在社工之間

有相似性，但當兒少保護社工在研判類同

案件的兒少安全時，各自著重的關鍵因素

不同，導致決策的差異。在兒少保護服務

牽涉的各式研判中，社工不僅面臨上述案

家從自身觀點或選擇性揭露的行為，社工

本身若不自覺也會有偏重或偏誤的可能，

如許如悅和鄭麗珍（2003）訪問的社工，

各自偏重的研判因子不同。當社工傾向於

偏重評估某項因子，通常這個因子對社工

個人具有一定的意義，可能是來自兒少時

期累積的價值、從相關工作所累積的理

解，或從外界感知的期待；這些內在、外

在因素是為何身處同一事件的每個人常有

不同解讀的情形，不同解讀進而影響每個

人的因應行為，就如同在許如悅和鄭麗珍

（2003）的研究中，每個社工偏重因子不

同，因此每個人的決策相異。兒少保護社

工面對複雜的人類行為（自身與案家），決

策的一致性是兒少保護實務研判的另一挑

戰，即減低實務研判結果因人而異的機

率，不會因為派案給不同的社工，使家庭

面臨不一樣的決策結果。對人類認知思考

過程和偏誤因素的認識將有助於因應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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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務研判中面臨的此兩項挑戰，協助耙

梳矛盾龐雜案件資訊及促進研判的客觀一

致性。 

參、認知思考過程 

社工運用認知思考能力統合整理進行

兒少安全、再次受虐風險或家庭功能研判

時所獲得的資訊。認知思考本身牽涉邏輯

分析、記憶連結、情境解讀、事件歸因，

而認知思考又會受當下身心狀態的影響，

如當身體疲憊時，思緒會難以集中。生活

當中時時都在應用認知思考，然而我們並

非時時都清楚知道自己正在運用這個能

力。試想每個人有固定的認知思考「電

力」，若舉凡三餐、搭乘交通工具，均使用

如同學習新知或職涯抉擇同等的「電力」，

這會是沒有效率的「電力」使用方式，因

為認知思考「電力」沒有因任務適當調整

用量；透過經驗累積，我們知道自己的喜

好，或知道道路駕駛常見的狀況，因此三

餐或道路駕駛通常不太消耗認知思考「電

力」。Kahneman（2003）將生活中這些大

小決定使用的認知思考，歸類為分析式思

考和直覺式思考兩類；有關三餐或道路駕

駛這些透過經驗不太消耗認知思考「電力」

的屬於直覺式思考；而學習新知或進行兒

少安全、再次受虐風險或家庭功能研判

時，由於需要大量使用邏輯分析與理解能

力，應用的是分析式思考。以下先介紹直

覺式思考與分析式思考的內涵，解釋為何

相對於直覺式思考，分析式思考較具有客

觀性；繼而再介紹會影響分析式思考客觀

性的認知偏誤因素。 

一、直覺式思考與分析式思考 

大部分日常生活的決定是透過直覺，

直覺近乎一種自動反應，在進入情境的瞬

秒之間，情境的人事時地物，甚至是氣味，

啟動我們的既有認知和身心記憶，這些與

情境相關的既成歸因，或當下情境與過去

經驗相似而引發的生理、心理、情緒反應，

在一種近乎「隱形」的狀況下，引導日常

生活中大部分食衣住行和人際互動的判斷

與選擇（Kahneman, 2003）。這些既有認知

和身心記憶在決策的思考過程中近乎「隱

形」，因為它們的影響是潛藏的，幾乎不會

被覺察到。生活中有些決定並非全然透過

直覺，如職涯選擇是在一系列有關個人和

職業特質分析後的決定，在這一類型經過

分析的決定中，影響判斷與選擇的因素是

具體和清楚的，達至最終決定的思考脈絡

不僅清楚且必定依循特定邏輯。透過分析

達成的決定需要一些時間琢磨，不像直覺

式的思考與決定多在瞬間發生，因此分析

式思考有機會掌握到細微的既有認知和身

心記憶，能覺察這些既有習慣和經驗與當

下決策的關聯性，一般認為分析式思考琢

磨的過程能增加資訊蒐集與整體分析的客

觀性（Gambrill, 2005; Kahneman, 2003; 
Munro, 1999）。直覺式和分析式思考普遍

並存於我們每日的大小決定中。 

二、認知偏誤 

認知偏誤是每個人都有的，與聰明才

智和年齡經驗無關（Gambrill, 2005）。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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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意指個人對情境的解讀和現實環境存有

落差，而這個落差多半是因為個人對情境

的解讀是立基於自身經驗；從累積的經驗

中，會自然形成特定傾向用以解釋人、關

係和環境，這些特定傾向包含在個人的認

知思考過程，然而由於特定傾向已類似於

習慣，它的影響接近直覺式思考，因此多

在未被覺察的情形下影響個人對情境的解

讀。在沒有覺察的情形下，認知偏誤會使

個人選擇性的僅吸收特定資訊，或是決策

本身僅是在複製早已形成的價值意識，認

知偏誤使決策立基於偏頗或不完整的資訊

（ Davidson-Arad & Benbenishty, 2010; 
Smith & Donovan, 2003）。 

影響兒少保護實務研判的認知偏誤可

從個人、輿論與實務三方面來理解。個人

與實務方面與經驗有關，分別是透過生命

經驗和專業經驗可能形成的直覺式解讀；

而輿論方面與個人從外界感知的期待或壓

力有關，每個人對社會情緒的易受性不

同，當情緒壓力接近個人的負荷值時，減

緩壓力是人類生存機制，這個自然的生理

反應會不自覺的影響個人對情境的判讀。 

(一)個人 

個人主觀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是透過

經驗逐年累積而成。每位兒少保護社工均

有自身的一套價值體系，這套體系反映的

是個人在生命歷程中，周遭環境對親職、

貧窮、物質濫用、民族文化等的看法。個

人既有的價值觀念會影響兒少保護實務研

判 （ Davidson-Arad, Englechin-Segal, 

Wozner, & Gabriel, 2003; Rivaux et al., 

2008; Rossi et al., 1999），在沒有覺察自身

價值觀念的情形下，社工的實務研判容易

偏重或低估特定因素，如Davidson-Arad等
（2003）發現參與其研究的每位社工偏重

評估物質濫用，若是照顧者有物質濫用的

情形，均採取家外安置的介入策略；又如

若社工自身對體罰採取較寬容的態度，可

能會低估體罰對兒少的影響，過於同理照

顧者親職管教的困難，楊佩榮、劉淑瓊、

施侒玓（2016）曾與兒少保護社工討論不

當管教的研判定義，社工當時針對管教原

由是否應納入評估判準有不一致的意見，

即照顧者若有充足的理由管教兒少，不當

管教的行為是否可以從輕評估，或者不當

管教行為本身即不適當，不應考量管教原

由。 

(二)輿論 

社會輿論加諸於兒少保護社工的責信

壓力，可能在社工自覺或不自覺的狀況下

引發認知偏誤的情形。當兒少保護在案中

的兒少發生再次受虐或兒虐致死的不幸事

件時，兒少保護地方主管機關和兒少保護

社工承擔沉重的輿論責信與各方質疑，監

察機關的調查，媒體的曝光報導，社工的

自我檢討，這些來自外界與自身的壓力，

可能使社工在無形中過於擔心錯誤決策的

後果，而不自覺的高估危險（Freel, 2010）。
另一種形式的輿論壓力可能來自兒少保護

通報人或網絡成員（如：警政、教育），雖

然每個人都是為兒少著想，但由於有各自

的立場，因此對安全（或危險）的解讀不

一定相同，尤其當通報人或網絡成員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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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需要被帶離以保障兒少安全，而社工

研判的結果為留置家中時，通報人和網絡

成員的質疑也可能左右社工的決策。有

時，壓力來自對公權力的質疑，認為緊急

安置決策侵犯親權。這些因責信衍生的輿

論壓力均有可能在有形無形中影響社工的

認知判斷（Davidson-Arad et al., 2003）。 

(三)實務 

隨著兒少保護工作經驗的累積，社工

從實務經驗中培養與兒少安全、再次受虐

和家庭優勢相關的資訊敏銳度，這份對相

關資訊的敏銳覺察，協助社工在必要時及

時介入保障兒少安全。Gambrill（2005）
認為這種「情境覺察能力（ situation 
awareness）」是從第一線兒少保護工作的

經驗累積而得，「情境覺察能力」使社工能

快速掌握與整合在實務現場中與兒少和家

庭相關的資訊，有助於評估處遇或資源整

合的效率；「情境覺察能力」和直覺式思考

有近似之處，如同直覺式思考，「情境覺察

能力」啟動與現場相關的過去第一線經驗

記憶，這個啟動與連結的過程近乎是自動

反應，若在沒有自覺的情形下，容易因過

去與現場的近似性，而傾向於採用過去案

件的評估與處遇模式，現場的評估與處遇

因而框限於過去實務案例之上，由於已先

因循過去案件產生評估與處遇的判斷，屬

於當下或案件現場的特定資訊容易有被疏

漏的情形（DePanfilis & Girvin, 2005; 
Gambrill, 2005）。 

肆、實務研判挑戰的因應建議 

兒少保護社工依循兒少最佳利益和最

少傷害的原則與家庭工作，然而兒少最佳

利益和最少傷害本身並無清楚的判準。兒

少保護服務牽涉兒少安全、再次受虐風

險、家庭功能研判，每項研判的適確性均

有賴確實的兒少與家庭資訊，然而社工面

對的兒少和家庭資訊經常是片面、龐雜或

矛盾的，因此兒少保護實務研判深具挑戰

性，如何耙梳資訊和避免偏誤，以達致符

合兒少最佳利益和最少傷害原則的決策，

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分析式的思考脈絡需要當事人清楚覺

察自己思緒的推演，思緒推演的過程會吸

收外界資訊，並結合自身既有認知，透過

交相對照整合理解的過程，周詳的考量其

中重點資訊，整體思考過程因此是慢而清

楚的。慢而清楚的思緒能協助社工耙梳對

照資訊，依據評估目的蒐集與聚焦於與安

全、風險和家庭優勢相關的資訊，思考過

程中並清楚細微的有關自身價值或過去事

件引發的感受或記憶，分析式思考能使社

工發揮對內外在資訊的覺察敏銳度，依據

當下資訊做出最符合兒少最佳利益與最少

傷害的安全、風險或家庭處遇決策。兒少

保護決策的影響甚鉅，攸關兒少與家庭的

福祉與未來，分析式思考慢而清楚的條理

思路可以因應兒少保護案件資訊本質的龐

雜，及人類思考本質易有偏誤的弱點，以

下進而提出三點發揮分析式思考的具體建

議： 

一、培養「當下」自我覺察能力  

自我覺察是社會工作、臨床心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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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輔導等助人專業必要的基本能力。自我

覺察訓練始自個人自我經驗的回顧，理解

與反思自我經驗的家庭、社會、文化內涵，

透過這個理解與反思的過程，個人對於自

己在生命歷程中累積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

逐漸有清楚的認識。依據陳金燕（2003），
自我覺察訓練始於對自己的認識，但不侷

限於自己的內在經驗，意即實務工作者亦

需覺察自身與他者的互動與相互影響，透

過生理感官、肢體動作、情緒感覺、想法

念頭的覺察，工作者不僅清楚掌握自身的

身心與認知狀態，在與他者互動的連續過

程中，並清楚掌握他者的狀態，及於互動

過程中自身與他者連動產生的身心反應與

想法變化。透過自我覺察，工作者同時明

白自己的認知受限於自己的生命經驗，而

每個人都有自身習慣和價值傾向形成的背

景根源，因此在「行為」、「不行為」或「不

適當行為」的背後，都有每個人各自的家

庭、社會、文化淵源，工作者對自身有限

的認知，將使其更尊重每個個體，掌握每

次可以理解對方的機會，以開放的心態認

識對方。 
當實務工作者能清楚掌握自我覺察能

力時，覺察會發生在每個當下，工作者清

楚自己當下甚而是瞬間產生的生理、情緒

反應和想法。「當下的覺知」使社工清楚在

研判過程中自身與實務現場交流而產生的

心念和想法，社工清楚做為研判的資訊有

哪些附加了自身的解讀，附加的解讀可能

有關個人價值、輿論傾向或聯想到的過去

案件。附加的解讀不一定無益於實務研

判，如因案件的相似性而回想到過去案件

時，過去經驗可能增加社工的敏感度，不

論是與案件相關人的互動或是兒少照護的

研判，過去經驗能使社工更有效率的蒐集

與掌握資訊，當下覺知的重要性是使資訊

蒐集不框限於過去經驗，釐清過去與當下

的類同與殊異，不因過去經驗而疏漏屬於

當下的特定資訊。「當下的覺知」使社工明

白心中湧現的心念的來源及其與當下實務

現場的關聯性，社工可以進而分析選擇適

用部分包含至研判的思考過程中。在慢而

清楚的分析式思考過程中，若輔以當下自

我覺察能力，將能強化社工對研判資訊的

掌握與釐清，有助於減少兒少保護實務研

判的主觀性。 

二、督導引導「事後」的覺知 

「事後的覺知」與「當下的覺知」差

別在於覺察時間，而覺察本身可能是由內

而生的，或是透過外界的刺激（陳金燕，

2003）。在社工實務中，督導扮演刺激覺知

的角色，對於分析式思考的訓練是個重要

推手。透過引導社工「事後的覺知」，督導

與社工確認研判過程中每個步驟的邏輯思

考，釐清社工在每個步驟時思緒或心念的

來源，協助社工覺察任何有關個人價值、

輿論傾向或過去案件的聯想；透過研判過

程的事後推演，督導並能適時提點，增加

社工對安全、風險、家庭優勢的敏感度，

並提供耙梳複雜資訊的經驗與建議。每一

次「事後覺知」的討論均是一次分析式思

考的練習，「事後覺知」所發展的自我覺

察，有機會於下次成為當下時間點的自我

覺知。督導「事後覺知」的引導有助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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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熟悉慢而清楚的分析式思考模式，並能

增進社工的自我覺察能力，更敏感與自

身、兒少與家庭當下的狀況，學習資訊的

聚焦、耙梳與整合，增加覺察與處理複雜

多變兒少保護案件的能力。 

三、實務友善的輔助研判工具 

兒少保護資訊本質多變，當下可能又

有各方說法和輿論壓力，在這種混亂和緊

繃的狀態下，認知思考不容易周全。為因

應人類認知思考本質的弱點，兒少保護學

者建議可以運用輔助研判工具來協助決策

（ Depanfilis & Girvin, 2005; Munro, 
1999），工具能夠提點與決策相關的重要資

訊，使社工不會因壓力或現場資訊的混亂

而在評估上有所疏漏。如安全研判聚焦於

「立即性的安全」，掌握與「立即性的安全」

有關的威脅、傷害危險因子、案家的優勢

緩衝因子和兒少本身自我保護受限的脆弱

因子（林于婷、林惠娟，2011）；風險研判

聚焦於「未來的威脅與傷害」，掌握促發虐

待和疏忽再次發生的風險因子，由於照顧

者 1（含施虐者）擔負主要照顧責任，風險

因子多涉及照顧者態度和穩定性的評估，

評估照顧者是否正視自己行為的不當性，

或照顧者可能會情緒不穩或有衝動行為的

程度，當照顧者不穩定時，家庭通常也多

變動，風險研判評估照顧者的行為模式與

習慣，用以預期「未來」不穩定因素發生

的可能，這些不穩定因素若無法控制或改

善，兒少安全有可能再次曝露於危險之

中。輔助研判工具能依據研判的核心目

標，條列研判時應聚焦蒐集與評估的資

訊，並能系統性的依據研判過程的思考邏

輯排列資訊以協助決策的思緒推演。輔助

研判工具的運用不僅能協助社工耙梳複雜

的兒少保護資訊，並能輔助分析式思考的

運用，在蒐集、研判工具中條列的評估項

目時，社工是有意識的在推演資訊，達致

決策的思考脈絡與邏輯因而是清楚的

（Grambrill, 2005; Munro, 1999; Rossi et 
al., 1999; Schuerman et al., 1999）。 

輔助研判工具雖然有上述優點，然而

若沒有相關配套，輔助研判工具容易流於

形式失去實質效用（Gillingham, 2006）。如

1999 年的修訂的「兒童及少年受虐待暨被

疏忽研判指標」及「兒童及少年受虐待暨

被疏忽危機診斷表（簡稱危機診斷表）」是

社會工作學者、第一線兒少保護社工和督

導，及醫界與司法界專家經過一系列座

談，共同修訂的輔助研判工具，然而並未

於社工實務中普遍使用。許如悅、鄭麗珍

（2003）訪問的社工表示「危機診斷表」

沒有提供明確的選項定義和使用訓練，如

針對「輕微」、「偶而」、「經常」、「明顯」、

「嚴重」、「混亂」等詞，每個人的研判不

同，在沒有定義和訓練的狀況下，低度、

中度、高度危機的研判仍流於社工個人的

主觀判斷，雖然社工同意輔助研判工具可

做為記錄和溝通之用，且能用以提點新進

社工，然而因缺乏定義與訓練，社工普遍

覺得「危機診斷表」未能實際輔助其實務

工作，且由於各有各的判斷，社工之間無

法藉由工具增加研判的一致性。 
建制實務友善輔助研判工具的要點，

首重內容與架構，系統性的提點與導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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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聚焦於重點資訊，運用分析式思考逐步

依照研判架構進行決策；再者是教育訓

練，社工透過教育訓練理解研判工具的項

目用詞定義，澄清彼此理解的差異，討論

研判項目於實務案例中的應用，當社工對

研判項目和其應用的理解是一致的時候，

社工之間才有機會達成研判的一致性。雖

然人與人之間百分之百的一致性是不實際

的，但符合科學研究標準的一致性是可能

的，一般認為若群體內 75%的人有同樣的

評估，即符合一致性的最低標準，若 90%
的人的評估是一致的，則代表高度的一致

性（Hartmann, 1977; Stemler, 2004）。結構

化決策模式（SDM）安全評估工具在民國

103 年正式施行前，曾於民國 102 年進行

三個月的實驗試作，各縣市共 58 位第一線

兒少保護社工在參與教育訓練後，於實驗

試作期間使用 SDM 安全評估工具每週研

判一個兒少保護通報事件，檢測 SDM 安

全評估工具在實務上的適用性；當時並請

這 58 位社工使用 SDM 安全評估工具研判

同一案例以進行一致性檢測，檢測結果發

現社工在評估項目的填答一致性平均達

85.8%，意即在 100 個人裡有接近 86 人有

一樣的評估，而社工在個別項目的填答一

致性介於 72.9%和 96.5%之間（劉淑瓊、

楊佩榮，2013）。當輔助研判工具的內容架

構聚焦於研判焦點，且包含定義清楚的項

目說明，輔以定期持續的教育訓練與督

導，有如此建制配套的輔助研判工具有助

於提升客觀與一致研判的可能。 

伍、結語 

因應兒少保護研判資訊的多變複雜和

人類認知思考本質的弱點，本篇論文提出

促進兒少保護研判客觀性和一致性的具體

建議，鼓勵社工在每個決策與研判的當

下，覺察思緒的內容與推演，以分析式的

思考邏輯運用當下可得資訊，做出平衡最

少兒少傷害和最佳兒少利益的適當決策。

最少兒少傷害和最佳兒少利益的判準著實

不易，希冀本篇論文提出的三點具體建議

能給予社會工作實務、政策及教育界一些

培養及訓練兒少保護社工的方向，從社會

工作教育即著手於自我覺察與分析式思考

的訓練，進而透過實務督導的引導，輔以

實務友善的輔助研判工具，裝備及協助社

工擔負保障與保護兒少這個重要又具高度

挑戰性的時代重任。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助

理教授） 
關鍵詞：兒少保護、實務研判、認知偏誤、

自我覺察、輔助研判工具 

註 釋 

註 1：本論文中「照顧者」的定義是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通報

案件篩檢分類分級制之「第 3 類」，即行為人係兒少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

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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